
网上拍卖标的调查情况说明表 (房产类)

(第 一次拍卖 )

案
牵-

0 (2019)苏 0115执恢 511号 承办人 刘秀

拍品名称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荷花村大纪 400号 三层自建房屋及附属院孑

拍卖依据 司法裁定 拍品所有人 许

拍品权证情况 l、 法院执行裁定书

拍品现状

土地用途 农村宅基地

土地权属 集体土地

钥 匙 有

配套情况

拍卖权利限制及

瑕疵等情况

首轮查封法院 南京江宁法院

其他轮候查封法院 南京江宁法院

抵押情况
△△

'0

租赁情况
曰△

./o

欠费情况

其他瑕疵

优先购买人情况 无

议 价 100万 元 保留价 70万 元

是否已通知当事人
曰

'(
税费负担人 依法律各自承担

拍品被占用情况 存放少量物品,拍 卖成交后由法院组织交付

相关权利人评估报告送达情况

屋内物品拟处置情况 搬走 评估报告到期时间

承办人意见

建议进行网上拍卖
J∫

6月

不

'冫承办人:

勋”年 日

局长意见

同意进行网上拍卖

局 长
`

年 0月
9'

日

备  注



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

执行裁定书

(2o19)苏 0115执恢 511号

申请执行人:嵇 ,男 ,1 生,居 民身份证

号码 ,汉族,住南京

。

被执行人:许 ,男 , ,居 民身份证

号码 ,汉族,住南京市江宁区

本院在执行 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,责令被执

行人 返还申请执行人 借款 31700元及利息,并承担

诉讼费。但被执行人一直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现申

请执行人 申请评估、拍卖或变卖被执行人 所有的位

于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荷花村大纪400号 房屋,以拍卖或变卖

所得价款偿还被执行人所欠申请执行人的债务。本院认为,申请

执行人申请评估、拍卖或变卖上述不动产,符合法律规定,应予

准许。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四条、第

l



二百四十七条规定,裁定如下:

对被执行人 所有的位于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荷花

村大纪 400号 房屋予以评估、拍卖或变卖,以拍卖或变卖所得的

价款偿还所欠的债务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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